
附件1

钦州市食品安全示范创建单位名单

一、示范县区

浦北县、钦北区

二、示范镇（街道）

灵山县：陆屋镇、武利镇、檀圩镇

浦北县：北通镇、三合镇、福旺镇

钦南区：那丽镇、黄屋屯镇、向阳街道

钦北区：大垌镇、大寺镇、长田街道办事处

钦州港区：犀牛脚镇

三、示范街

灵山县：灵城镇新光路

浦北县：小江镇泰禾大道

钦南区：钦南区新阳街

钦北区：钦北区永福西大街

钦州港区：桃源路

四、示范市场

灵山县：灵山县三科农贸市场

浦北县：三合镇集贸市场

钦南区：钦南区东风市场

钦北区：钦北区鸿发市场

钦州港区：海港市场

五、示范养殖场

灵山县：灵山县园丰牧业有限公司白木种猪场、灵山县瑞然农牧种养专业合作社

浦北县：广西浦北丰茂养殖有限公司旱塘林下生态土鸡养殖示范场、浦北县小江镇木麻根果场养猪场

钦南区：钦州市富上富畜牧有限公司、钦州市瑞益龟鳖养殖专业合作社

钦北区：钦州九联养殖有限公司第一肉鸡场、富牛养殖场

六、示范种植场

灵山县：灵山县龙武农场；灵山县优威水果种植有限公司

浦北县：浦北县广源农产品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广西浦北县南国水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钦南区：钦州市钦南区胜裕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钦州市钦南区泽源蔬菜专业合作社

钦北区：钦州市钦北区宇鸿农业专业合作社；钦州市钦北区致美蔬菜专业合作社

七、示范食品生产企业

灵山县：灵山县龙三钱食品有限公司、灵山县宇峰保健有限公司、灵山县运亨酒业

浦北县：广西健美乐食品有限公司、广西北部湾珠乡橄榄食品有限公司、浦北县昌记食品厂

钦南区：广西钦州星河食品有限公司、钦州锦丰实业华南有限公司、广西钦州滨海食品有限公司

钦北区：钦州阜康农副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广西钦州市百源香米业有限公司、钦州市吉悦食品有限公司

钦州港区：中粮油脂（钦州）有限公司、钦州大洋粮油有限公司、广西新天德能源有限公司

八、示范食品流通企业

灵山县：灵山县利客隆超市、灵山县佳润家商贸有限公司、灵山县灵城镇佳惠丰百货商行

浦北县：浦北县盛世百汇超市、浦北县龙威商行、浦北县小江镇桂捷商行

钦南区：钦州协盛百货有限公司（超市店）、钦州商业大厦食品超市、沃尔玛食品超市

钦北区：钦州市大华商贸有限公司一康超市、仟仟万家钦州购物中心、广西钦州百旺商贸有限公司

钦州港区：巨龙超市、金苑超市、广盛百货

九、示范学校食堂

灵山县：灵山县职业技术学校、灵山县新华幼儿园、广西正久职业学校

浦北县：浦北县金浦幼儿园食堂、浦北县金浦中学食堂、浦北县小江镇六桥小学食堂

钦南区：钦州市幼儿园食堂、钦南区沙埠中学食堂

钦北区：钦州市第十一小学、钦州市金平果幼儿园、钦州市第二中学附属幼儿园

钦州港区：西港幼儿园、港区中学、小太阳双语幼儿园

十、示范餐馆酒店

灵山县：钦州灵山县灵城镇顺景炮记酒店、广西正久管理有限公司宝石酒店、灵山县灵城镇日升聚福楼

浦北县：浦北县古越大酒店、浦北县小江镇君意饭店、浦北县艾尚酒店

钦南区：钦州市钦南区多纳多西餐厅、钦州市钦南区鑫旺饭店、钦州市钦南区金湾大酒店

钦北区：钦州万国饭店有限公司、广西白海豚投资置业股份有限公司、恒商大酒店

钦州港区：雅斯特酒店、钦港迎宾馆、远洋国际大酒店

附件2

钦州市食品安全示范创建标准

一、示范县区

（一）县区政府将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纳入政府目标考核体系，建立创建食品安全示范县区领导与工作机构，将食品安全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财政支持保障到位。

（二）健全县区、镇（街道）食品安全委员会及其办公室，工作制度健全。

（三）配备与监管任务相适应的监督执法队伍和执法装备。县区、镇（街道）、村（社区）三级食品安全监管体系覆盖面达到100%，村（社区）配备食品安全协管人员，并明确工作职责。

（四）建立健全投诉举报网络，及时处理群众投诉举报。

（五）广泛开展多种形式的食品安全宣传教育。辖区内建立食品安全社会监督员队伍。

（六）开展农村集体聚餐备案报告指导，开展农村厨师登记、食品安全知识培训。

（七）食品安全应急管理体系组织健全，应急网络覆盖面达100%。

（八）在食品安全监管制度机制、方式方法等方面有所创新，工作成效显著。

（九）监管工作扎实有效，达到以下基本要求：辖区内食品生产经营者100%纳入监管；辖区内有自治区级示范街、示范店和示范学校食堂；餐饮服务单位量化分级动态等级评定全面实施；辖区内对食品抽检达到4份/千人样本量；辖区内连续三年以上未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

（十）公众对食品安全满意率达到70%以上。

二、示范镇（街道）

（一）建立创建食品安全示范镇（街道）领导与工作机构，将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纳入工作任务。

（二）制定创建工作方案，明确街道、社区、监管部门、食品生产经营单位的创建工作任务，定期召开会议，研究推进示范镇创建工作。

（三）设置创建示范镇（街道）公示牌，公开创建责任领导及责任人员，明确创建目标任务等，接受社会群众监督。

（四）设立有食品安全监管机构，执法监督队伍配备有力，执法装备能满足工作需要，辖区内建立食品安全社会监督员队伍。

（五）建立创建工作档案，包括工作机构、工作方案、会议纪要、宣传资料及辖区内所有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基本情况等。

（六）在街区显著位置设置食品安全示范宣传栏，宣传食品安全有关法律法规、创建方案和创建要求、安全饮食知识、食品安全投诉举报电话等。

（七）应急管理体系组织健全，辖区食品安全应急网络覆盖面达100%。

（八）辖区内食品生产经营单位量化分级管理达到90%，其中B级以上达到70%。

（九）辖区内学校食堂、机关企事业食堂均持证经营。

（十）辖区内连续三年以上未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

三、示范街

（一）街区内食品生产经营单位相对集中且数量20家以上，监管基础好，街区在当地有一定影响力。

（二）设置创建示范街公示牌，公开创建责任领导及责任人员，明确创建目标任务等，接受社会群众监督。

（三）对街区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全部建立监管档案。

（四）街区内实施责任化和网格化监管，配备专职食品安全监管人员。

（五）街区内不存在无证生产经营的现象。

（六）街区内100%餐饮服务单位量化分级管理，设置监督检查“脸谱”公示，其中B级以上达到40%。

（七）食品生产经营单位100%实行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的采购查验和索证索票制度、原料进货台帐制度。

（八）街区内所有食品生产经营者均诚信守法经营，群众对食品安全满意率达到80%以上。

（九）街区内连续两年以上未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

四、示范市场

（一）建立创建食品安全示范市场领导与工作机构，制定创建工作方案，定期召开会议，研究推进示范市场创建工作。

（二）在市场显著位置设置创建示范市场公示牌，公开创建责任领导及责任人员，明确创建目标任务等，接受社会群众监督。

（三）市场内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全部建立监管档案。

（四）市场内实施责任化和网格化监管，配备专职食品安全监管人员。

（五）市场配备有食品安全快速检测室，并开展相关检测，资料登记齐全。

（六）有交易市场管理制度。

（七）集贸市场内环境整洁，熟肉制品、豆制品要做好“三防”措施，进入市场经营的动物及动物产品要有检疫合格证。

（八）市场内生产经营单位不存在无证经营现象。

（九）市场内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示范单位比例达到40%。

五、示范养殖场

（一）在大门设置有消毒室，场内设置有兽医室、兽药室、快速检测室、饲料仓储室、无害化处理设施等基本设施。

（二）设置创建示范养殖场公示牌（栏），公开监管部门和养殖场创建责任领导及责任人员，明确创建目标任务等。

（三）证件上墙（工商执照、动物防疫条件许可证等证件）。

（四）制度上墙（食品安全制度、饲料兽药使用制度、技术人员工作制度等制度）。

（五）建立健全养殖档案（生产、销售记录，饲料兽药进货、使用记录，畜禽防疫情况记录，技术人员培训计划、记录，无害化处理记录等）。

（六）食品安全工作目标责任分工明确，有食品安全分工领导、联络员。

（七）两年内未受行政处罚，未发生食物中毒事件。

六、示范种植场

（一）在场内设置有农药、化肥储存室，快速检测室等基本设施。

（二）设置创建示范种植场公示牌（栏），公开监管部门和种植场创建责任领导及责任人员，明确创建目标任务等。

（三）证件上墙（工商执照等证件）。

（四）制度上墙（食品安全制度、农药化肥使用制度、技术人员工作制度等制度）。

（五）建立健全种殖档案（生产、销售记录，农药化肥进货、使用记录等）。

（六）食品安全工作目标责任分工明确，有食品安全分工领导、联络员。

（七）两年内未受行政处罚，未发生食物中毒事件。

七、示范食品生产企业

（一）生产主体资格合法有效，食品安全保障水平较高。

（二）组织管理体系完善（包括食品安全承诺制度、岗位考核制度、质量安全信息报告制度、质量管理体系、食品安全溯源体系等），诚信守法生产，能够有效控制食品安全风险。

（三）设置创建示范企业公示牌（栏），公开监管部门和企业创建责任领导及责任人员，明确创建目标任务等，接受社会群众监督。

（四）食品生产加工布局流程科学、合理，加工、贮存等各功能间配备完备。

（五）生产、检验设备齐全，并配备相适应的管理、技术人员，从业人员健康体检和培训合格，食品安全管理规范。

（六）食品生产加工处理区整洁，货物摆放有序，食品及食品原料管理规范。

（七）两年内未受到行政处罚，近三年产品监督抽检合格，无消费者投诉举报。

八、示范食品流通企业

（一）证件齐全、亮证经营。

（二）建立《食品安全责任管理制度》并上墙。

（三）设置创建示范企业公示牌（栏），公开监管部门和企业创建责任领导及责任人员，明确创建目标任务等，接受社会群众监督。

（四）店面整体环境整洁，设施齐全，商品价格签标识清晰。

（五）不出售假冒伪劣食品，食品没有“五无”现象。

（六）营业人员服务规范，态度良好，文明用语，杜绝服务禁语。

（七）提供顾客意见薄并公开投诉举报电话。

（八）摆放或张贴文明用语。

（九）做好进货检验记录，索票索证，按要求建好工作台账，做好食品安全的追溯制度。

九、示范学校食堂

（一）已被评定为市级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示范食堂。

（二）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健全并有效实施，各项措施符合《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要求，能够有效控制食品安全风险，食品安全保障水平较高。

（三）设置创建示范学校食堂公示牌（栏），公开监管部门和学校创建责任领导及责任人员，明确创建目标任务等，接受社会群众监督。

（四）从业人员健康体检和培训合格，食品安全管理规范，能够全面承担食品安全责任。

（五）建立并执行食品及相关产品采购查验和索证索票制度。
（六）量化分级管理等级评定B级以上，并设置监督检查“脸谱”公示。

（七）积极采用“五常法”或“六T法”等先进管理方法。

（八）两年内未接受行政处罚，未发生食物中毒事件。

十、示范餐馆酒店

（一）已被评定为市级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示范单位。

（二）各项食品安全保障措施符合《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能够有效控制食品安全风险，食品安全保障水平较高，从业人员食品安全管理规范，能够全面承担食品安全责任。

（三）设置创建示范餐饮服务企业公示牌（栏），公开监管部门和学校创建责任领导及责任人员，明确创建目标任务等，接受社会群众监督。

（四）建立并执行食品相关产品的采购查验和索证索票制度。

（五）量化分级管理等级评定B级以上，并设置监督检查“脸谱”公示。

（六）建立健康档案和培训档案，从业人员健康证持证率达到100%。

（七）积极采用“五常法”或“六T法”等先进管理方法。

（八）连续三年以上未发生食物中毒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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